
1. 本条款所表述的“邮件交易”是指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通过网络，以邮件的形式受理本公司管理或代理销售的公募

基金及私募资产管理计划交易申请的一种服务方式。

2. 交易业务申请邮件及所附交易业务申请表单及本公司要求的其他资料作为交易申请凭证，本公司收到投资人符合本邮件交易条款规定的邮件则有权认为

该邮件是投资人真实意愿的表示，均视为投资者本人亲自办理该业务。 

3. 邮件交易的范围包括本公司所管理或代理销售的公募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转换、撤单、转托管、变更分红方式及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参与、退出

等业务。 

4. 投资人在进行邮件交易时，须将交易业务申请表及本公司要求的其他资料的扫描件通过其已书面通知本公司的授权邮箱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到本公司的

指定邮箱counter@jpmamc.com，发送至其他非指定邮箱的交易申请，本公司有权不予受理。投资人须在规定的业务办理时间（申购最晚不晚于当日下午

3点前，认购不晚于当日下午5点前）内与客户经理进行电话确认邮件收到。如投资人未能在规定的业务办理时间内与客户经理进行电话确认，本公司有权

不受理该笔交易。 

5. 投资人需邮件的资料包括：交易业务申请表(填写完整准确，并不得涂改)及本公司要求的其他资料。 

6. 投资人确认包含本邮件交易条款规定内容的邮件附件与其原件有同等效力，本公司可以充分信赖该邮件附件而受理邮件交易。如果该邮件附件上一个或

多个签名(或盖章)是伪造或未经授权的，或任何表述是伪造的或未经授权的，只要本公司诚信行事并相信邮件附件的表述和签名(或盖章)是真实的或经

授权的，则投资人应当承认该邮件交易对自身的约束力，承受由此造成的损失且补偿本公司由此受到的损失。 

7. 如邮件附件模糊、字迹不清的，投资人应按本公司要求重新通过邮件发送相关附件，否则本公司有权不受理该笔申请。

8. 投资人应在规定的业务办理时间内通过邮件递交交易申请文件，交易申请文件的收到时间以邮件到达本公司指定的邮箱为准。

9. 投资人应向本公司书面指定其联系电话及邮件交易经办人。本公司可能为确认邮件附件的真实性与投资人或其指定的邮件交易经办人电话联系。如无法

通过电话确认邮件附件的真实性，本公司有权不受理该笔邮件交易。但该电话确认并不构成本公司的义务，也不应削弱投资人根据本条款对邮件附件效

力的保证义务。 

10. 本公司可能对电话确认内容进行录音，录音内容作为日后核查的依据，并且投资人特此同意本公司对电话语音的录制，认可该电话记录是双方交易真实

有效的证据， 在任何司法程序中不对该电话记录（除伪造、剪辑、拼接、模糊难于辨认等存有疑点的电话记录外）提出任何形式的质疑。 

11.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公司对投资人可能产生的损失不承担责任：（1）本公司因邮件设备遇不可抗力发生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导致无法受理邮件交易

申请的；（2）由于网络等原因，邮件交易申请出现中断、停顿、延迟、数据错误等情况的；（3）印鉴被伪造，电子验印或人工验印对邮件无法识别的； 

(4)投资人对邮件交易程序产生误解的；（5）投资人的邮件设备与邮件交易系统不相匹配，无法下达申请或申请失败；（6）投资人因操作不当造成申

请失败或申请失误；（7）法律、法规限制邮件交易进行的；（8）其他妨碍基金管理人真实、完整地受理邮件交易申请的情形。

投资人意识到前述风险可能会导致投资人发生损失，并且表明对上述损失不向本公司追索。 

本机构（投资人）已知晓且同意上述《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邮件交易条款》，并申请开通邮件交易方式。 

 基金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构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件交易经办人、电话及授权邮箱： 

姓名 联系电话 授权邮箱或公司邮箱后缀

若邮件交易经办人、电话及授权邮箱变更，本机构应立即通知贵公司，并向贵公司提供经本机构签署授权的新邮件交易经办人信息。 

机构盖章： 法人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代表签章（如适用）：

日期：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邮件交易业务条款及申请书（机构类）

2025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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